
一、船舶国籍与船旗国法原则

（一）概述

船旗国法,即船舶所悬挂的国旗所属国家的法律。在许多情况下,船旗国法被认为是

用来解决海事法律冲突的具有决定性的法律,船旗国法原则也构成了海事冲突法中最基本的

法律选择原则。事实上,与船旗国法有关的问题和船旗国法原则的适用问题是十分复杂的,

因此需要对船旗国法原则在海事冲突法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重新审视和评估。

船舶国籍是指船舶所有人(或船东) 按照某一国家的船舶登记规则进行登记,取得

该国签发的登记证书,悬挂该国国旗航行,使船舶隶属于登记国的一种法律身份。它表明了船

舶与其登记国之间特定的法律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媒介或纽带就是船舶国籍。

在海事冲突法上,船舶国籍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船舶国籍是

区分内国船舶和外国船舶的重要标志。内国船舶是指拥有内国国籍证书并悬挂内国国旗航行

的船舶;否则,为外国船舶。按照各国法律规定,内国船舶与外国船舶的法律地位是不相同的。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海商法规定,内河及沿海运输、贸易和捕鱼只能由内国船舶经营。如

美国自东海岸至阿拉斯加之间的运输虽然经过巴拿马运河,但依美国法仍属沿海运输,外国

船舶不得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 第 4 条也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运输和拖航,由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船舶经营。”此外,

内国船舶在税收和海事赔偿责任限额等问题上,也比外国船舶享有较为优惠的待遇。就外国

船舶而言,除存在条约或互惠关系,或者内国法律有特别规定,或者遇有海难事故之外,不得

在内国管辖的水域自由航行和停泊,更不用说从事贸易和营运活动了。进一步来看,船舶国也

是判断某一海事关系是否含有国际因素,即是不是涉外海事关系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二,船舶国籍是内国国家对内国船舶行使公法意义上的管理、监督和管辖的权力

的重要依据。国家对悬挂其国旗的船舶实行管辖与控制是 1958 年《公海公约》和 1982 年

《海洋法公约》规定的义务。根据上述公约,无论是不是沿海国,凡悬挂其国旗的船舶都有权

在公海上航行。除国际法规定的特别事由,如从事海盗行为、贩卖奴隶、进行未经许可的广

播等,船舶原则上只受船舶国籍所属国政府的专属管辖,并受该国政府的保护。悬挂两个以上

国家的国旗航行的船舶,应视为无国籍船舶。无国籍船舶不仅不能受到国际法的保护,还将被

视为海盗船,任何国家都有权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在战争期间,船舶国籍还是表明船舶是否具

有中立性的重要标志。而且,国家有权依船舶国籍标准对内国船舶实施行政、技术和社会事

项等方面的有效监管。此外,船舶在发生海难或其他意外事故,或者发生刑事或民事纠纷,且

用尽当地救济措施或当地当局拒绝司法时,可以寻求船旗所属国家的外交保护及领事援助。

第三,船舶国籍是一国法院对某些海事法律关系行使司法管辖权、进行法律选择的

重要的连结点。连结点,也称为连结因素或连结根据,它是法院借以确定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应

当适用什么法律的根据。从形式上看,它是将冲突规范所涉法律关系与一定地域的法律联系

起来的纽带或媒介;而在实质上,连结点反映了该法律关系与该地域的法律之间的内在的实



质的联系或隶属关系。正如英国学者戚希尔和诺斯所指出的那样,所谓连结点或连结因素,

就是指那些能在法院需要处理的事实情况和某一特定法域之间建立起“自然联系”的明显

事实。在海事冲突法中,船舶国籍是一个重要的连结点,船旗国法原则也是很多海事法律关系

的准据法原则。同时,船舶国籍也是很多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规定的海事管辖根据之一。

在海事冲突法中,船舶国籍的重要性集中体现在船旗国法原则上。这里,船旗国法原

则是指某些类型的海事法律关系应当适用船旗国法,即应当以船旗国法作为其准据法。这是

一条典型的海事冲突规范,其连结点就是船舶国籍。这也就是说,船舶国籍是特定海事法律系

与其准据法之间的客观联系,是船旗国法原则得以适用的客观依据和基础。而船旗国法原则

的适用则体现了船舶国籍所属国家的法律对该船舶及其所涉海事法律关系的有效管辖,集中

反映了船舶国籍在海事法律关系中的意义和作用。没有船舶国籍,就无所谓船旗国法原则;

而船旗国法原则在海事冲突法上的广泛适用,更加凸现了船舶国籍的重要意义。

船旗国法原则作为某些海事法律关系的准据法原则,具有两个明显的优点:一是在

多数情况下,船舶悬挂哪一个国家的国旗———具有何国国籍———是很容易识别的,因而

船旗国法的确定变得简便易行;二是船旗国法原则的适用还能实现使有关海事法律关系的处

理结果达到一致的价值要求。因为船旗国法是同一的,所以无论海事法律纠纷交由何国法院

审理,其判决结果总是同一的。

二、船旗国法原则的适用范围

一般认为,船旗国法是最适宜于国家航运业及其船舶的法律。立法者在制定海事法

时,首先考虑的也是本国的航运业及其船舶。综观国际社会的法律实践可知,船旗国法原则主

要适用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船舶物权。尽管对于物权的法律冲突,无论是动产物权的法律冲突还是不动产

物权的法律冲突,世界各国一般主张依物之所在地法加以解决,但是船舶物权的法律冲突却

不宜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则。这主要是由于船舶因营运需要而处于运动之中,难以确定其所

在地。况且,当船舶航行于公海时,由于公海法律地位的影响,任何主权国家的法律之效力都

不能及于这一地域,因而不存在冲突法意义上的所谓“物之所在地法”。因此,各国学者大都

主张,应当以船旗国法(亦称船舶登记地法) 作为船舶物权法律冲突的准据法。例如,巴蒂福

尔主张以船舶国籍建立船舶与其所属国之间的法律关系,从而颁布其船舶物权法。⑨沃尔夫

认为:“在航海船舶的情况下,船旗的法律代替动产所在地法;在由几个地区组成的国家,例

如联合王国,登记地具有决定意义。”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陆东亚教授也指出,船舶物权依船籍

国法。�而且,各国海事冲突法及有关国际条约的规定与上述学者的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如

1978 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 33 条第 1 款规定,水上或空中运输工具的物权依注

册国的法律。1928 年《布斯塔曼特法典》第 275 条、第 277 条和第 286 条分别规定:“转

移所有权所需要公告的方式,受船旗国法律的支配。”“关于船舶出卖后各债权人的权利及

此项权利的消灭,依船旗国法律调整。”“船长对于船舶押款的权限,依船旗国法律予以确



定。”此外,意大利、英国、法国、日本、阿根廷、保加利亚和前南斯拉夫等国立法也有类

似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一般原则并不排除权利人行使法定留置权或法定扣押权时适用

物之所在地法,或者有关债权人把在外国领水内的船舶依其实际所在地法予以处置的权利。

而这两类情况下的物之所在地法通常是那些与国家主权或公共秩序密切相关的立法。

第二,海上侵权行为。海上侵权行为是特殊类型的侵权行为之一。由于其情况的复

杂性,各国有关海上侵权行为的法律选择规则存在较大差异。不过,船旗国法原则仍然是多种

情况下的海上侵权行为法律冲突的准据法原则。

1. 对于发生在领海内的侵权行为,各国一般适用领海所属国法律。这主要是由于领

海所属国国家主权的效力完全及于领海所致。但是,在其行为后果局限于船舶内部而不影响

领海所属国的利益和法律秩序(如船上乘客或船员因相互斗殴而致人身或财产损害) 应适用

何国法律的问题上,有些国家主张适用船旗国法。但是,对于发生在领海内的船舶碰撞,更多

的国家倾向于适用领海所属国法律。如《意大利航海法典》第 12 条规定,如果船舶具有同

一国籍,其碰撞应适用该船旗国法。除此之外,应适用作为法院地法的意大利法律。但是,发

生在领海、内水的船舶碰撞应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而无论双方船舶是否有过失。

2. 对于发生在公海上的侵权行为,如果其后果局限在船舶内部而未及于其他船舶

或海上设施,各国一般适用船旗国法。由于公海上“私法”的缺失,这里的船旗国法便是唯一

与该海上侵权行为有最重要联系的法律了。除上述情况以外的发生在公海上的侵权行为,如

公海上的船舶碰撞或者船舶对公海设施(如海底电缆、海底管道和人工岛屿等) 的损害等,

一般应适用法院地法。在发生于公海上的船舶碰撞的法律适用问题上,英国、美国和荷兰等

国家特别强调法院地法的适用,即使碰撞船舶具有相同国籍也不例外。而影响这些国家在此

问题上的态度的因素主要有公海的特殊法律地位、个案公正和避免在碰撞船舶所具有的不同

船旗国法之间抉择的难题以及法律适用上的便利等。

第三,海难救助。在合同救助的情况下,海难救助一般适用合同准据法。但在非合同

救助的情况下,以船旗国法原则作为海难救助的准据法原则有其合理性。除了船旗国法易于

确定和适用船旗国法原则易于获取一致的判决结果等优越性之外,对于在公海上进行的海难

救助,如果当事船舶具有相同国籍,那么适用船旗国法原则就更加合理和易于被当事船舶认

同。当然,无论如何,船旗国法原则都不构成适用当事船舶自主选择的法律的障碍。日本学者

北胁敏一甚至认为,如果海难救助的当事船舶有共同的船旗国法,那么该海难救助适用其船

旗国法,这应当是当事船舶之间默示的意思表示。如果海难救助发生在公海上,那么该海难救

助适用提出请求的船舶的船旗国法;而当事船舶国籍相同时,该海难救助适用其共同的船旗

国法。实践中,阿根廷法律规定,如果救助作业发生在公海上,那么海难救助适用救助船舶的

船旗国法。而希腊法律规定,海难救助报酬的分配受救助船舶或者获救船舶的船旗国法管辖。



第四,共同海损。在共同海损的法律适用问题上,各国一般允许有关当事人选择准据

法,

包括某一国家的立法和国际统一实体私法(如《1974 年约克—安特卫普规则》等) ,

以避免或消除法律冲突,也有很多国家立法和国际条约支持船旗国法原则。例如,阿根廷法律

规定船旗国法是确定共同海损成立与否及其手续和分摊义务的准据法。《1940 年关于国际

通商航行法的公约》规定,海损的性质、有关共同海损的条件和手续等,均适用船旗国法。《布

斯塔曼特法典》也规定,确定为单独海损或共同海损以及船舶和船货各自应分摊的比例额,

适用船旗国法。

第五,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为了减少或避免法律冲突,国际社会制定了有关海事赔偿

责任限制的国际公约,如 1957 年《船舶所有人责任限制公约》和 1976 年《海事索赔责任限

制公约》等。但是,公约的规定缺乏周延性,而且各公约的规定不完全一致。因此,海事赔偿

责任限制的法律冲突依然存在。在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法律适用上,主要有同则主义、异则

主义和船旗国法主义等三种主张。�其中,船旗国法主义认为,船舶所有人责任限制适用船旗

国法。这里,适用船旗国法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船旗国法原则增强了船舶

所有人对其责任限制的可预见性和其责任限制本身的稳定性;其次,有助于简化各船舶所有

人与其债权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并对此作出统一而便捷的处理;再次,有利于促使各国相互尊

重其他有关国家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保护船舶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在实践中,英国

《1894 年商船法》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之外,关于船舶和船员的事件,包括船舶债权及所有

人责任限制,均适用船旗国法。此外,意大利和阿根廷等国也有类似的立法。

三、船旗国法原则的局限性

在方便旗船盛行的今天,船旗国法原则的适用几乎失去其应有的意义。这是因为当

船舶悬挂方便旗航行时,其旗国法与船舶本身往往没有什么实际联系,因而并不是解决有关

海事法律冲突的“最好”的法律;而且,基于选择船旗的实际自由,一艘船舶可以依实际需要

而悬挂不同国家的国旗航行。这意味着同一艘船舶可能应对着多个船旗国法,从而导致通常

意义上的船旗国法的不确定。更有甚者,有些方便旗国家没有最基本的海事立法,必然导致准

据法的落空。更进一步分析,上述情况的出现是船东或租船人选择船旗的自由与主权国家据

此具有的航运管理权发生冲突的必然结果。在许多情况下,船东或租船人选择船旗的主要理

由并不是要服从该国的法律,而是想规避其他国家的法律——税收、对船员的要求、社会保

险、可接受的最低标准的船员劳动条件和环境等。

此外,在光船租赁的情况下,船东仅仅以光船的形式把船舶租给承租人,并收取租金,

有关船舶的经营管理包括雇佣船员均由承租人负责。也就是说,是承租人而非船东对船舶行

使着实际控制权。因此,船舶与船东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微弱的。当船舶光船租给外国人时,

实际产生了船舶国籍(船旗国法) 的确定问题。对此,国际上主要有三种作法:一是船舶保留

原国籍,即光船租进的外国船舶不允许在本国登记,光船租出的本国船舶不得在外国登记。日



本、韩国、马来西亚、意大利、希腊、比利时、奥地利、荷兰、新西兰和中东各国等采用这

种作法;二是船舶取得承租人所属国国籍,光船租进的外国船舶可在本国登记,光船租出的本

国船舶亦可在外国登记。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和巴拿马等国采用这种作法;三是允许以

光船租进的外国船舶终止原国籍后在本国登记,不允许以光船租出的本国船舶在外国登记。

俄罗斯、法国、利比里亚和波兰等国采用这种作法。实际上,当船舶光船租给外国承租人时,

原船旗国很少有机会管理船舶,有些国家更是对此不感兴趣。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光船承租

人所属国法律的介入便顺理成章了。也就是说,原船旗国法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光船承租人所

属国法律所取代了。

四、小结

国际海商海事争议国际性强, 涉及的环节多, 当事人和作为诉讼标的的船舶、货物

可能位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这就决定了解决这类争议的海事冲突规范的系属中的连接点

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常见的这类连接点主要有各类海商海事合同的订立地、提单签发地、

船籍港、船舶的装运港、卸货港和中途停泊港、旅客和行李的启动港、转运港、目的港、被

代理船舶的到达港、碰撞发生地、碰撞船舶最初到达地、加害船舶被扣地、污染损害发生地、

污染损害结果地、海难事故救助地、被救助船舶的最初到达地、发生共同海损的船舶最先到

达地、航程终止地、共同海损理算地、船舶抵押权的设定地、被告主要营业所所在地、争议

发生地、法院地、仲裁地等等。法院在确定准据法时应充分考虑海事冲突规范连接点多元化

的这一特点, 结合具体的法律事实选择具有决定性的连接点。但是，海事争议仍然是以船舶

为中心，那么船旗国法具有天生的优越地位，也是法院判最为愿意采用的联结点。


